附件1
燃气安全使用告知

1、地下室、高层建筑不得使用瓶装液化气。
2、已通天然气的房间，用户不得再使用其他燃料。
3、燃气燃烧器具连接软管长度不应超过2米，不得有接口，不得穿墙（门、窗、地面、顶棚），橡胶软管两端应当使用管卡固定。橡胶软管使用年限不应超过18个月，若软管出现老化、腐蚀等问题应当立即更换；
4、经常检查胶管有无松动、脱落、龟裂变质。发现胶管老化等现象要及时更换优质合格的燃气连接管。
5、居民用户燃气泄漏报警器使用年限不应超过5年，使用到3年时至少要检测1次，其它用户燃气泄漏报警器使用年限不应超过3年，每年至少要检测1次，紧急切断阀使用年限不应超过10年。
6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燃烧器具。
7、热水器、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一般为8年，到期应及时更换，严禁使用直排式或无烟道热水器。
8、写字楼、公寓等非住宅性质楼房除集中设置的餐饮区外不能安装天然气。
9、餐饮等场所不能存放超过100千克瓶装液化气（折合2瓶50千克或6瓶15千克气瓶），室内就餐场所不能使用液化气瓶。用户到液化气充装站自提瓶装液化气的一次不得超过3瓶15千克气瓶。
10、发现室内燃气设施或者燃气器具等发生泄漏，应按以下步骤操作：
（1）迅速关闭气源总阀门；
（2）严禁开、关任何电器或者使用电话；
（3）熄灭一切火种；
（4）迅速打开门窗，让天然气散发到室外；
（5）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。
（6）发现邻居家天然气泄露，应敲门通知，切勿使用门铃（防止电火花引起燃气爆炸）；
（7）如果事态严重，应立即疏散周边人员，拔打火警电话119报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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